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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四年度股東常會議事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二時正 

二、 地    點：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01 室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

三段 30 號) 

三、出    席：出席股東代表股權數計 23,790,153 股，佔本公司實際發行股數

30,000,000 股之 79.3%。 

四、主    席：陳 文 宗                  紀    錄：陳 鵬 宇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本公司一○三年度營業狀況報告(詳附件一)。 

報告案二：監察人審查一○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 

 

七、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等，業經董事會通過並送請監

察人查核完竣。（詳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 

決  議：本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三年度盈虧撥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本公司一○三年度稅後淨利新台幣 53,938 仟元，因帳上尚有累積虧損，

暫無盈餘可資分配（原載於議事手冊附件四之期末待彌補虧損數字誤植

為-8 仟元，更正如本議事錄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八、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因應本公司申請公開發行之需要，及配合主管機關法令修訂，擬修

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辦法」第三、六、七、十三條之部份條文。 

       二、檢附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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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因應本公司申請公開發行之需要，及配合主管機關法令修訂，擬修

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第四、六、十條之部份條文。 

       二、檢附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  會：下午二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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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 前言: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非常感謝各位在百忙之中撥冗參加創威光電103年度股東常會，本人謹代表公司及全體員

工，竭誠歡迎各位今天的蒞臨與指導。 

  回顧10年，全球經濟大致持平，然光通訊產業因受惠於海量資料啟動大量頻寬需由，

普遍呈現出成長的現象。公司103年度業績與獲利均順利達成原預設目標，相較102年度

成長了11%，總營業額約四億一仟三佰萬餘元。 

  分析成長動能，主要是來自於美加市場與日本市場近幾年來持續的業務拓展，已逐

步發揮成效。最重要的是，103年公司的成長不僅是業績的成長，並且在獲利上大幅成

長了41%，這代表公司正朝著正確的策略與方向營運。 

  在此謹代表公司所有員工，以感恩的心，謝謝各位股東長期的支持與愛護，使創威

光電能夠在蛻變中持續成長與茁壯，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二) 103年度營業報告書: 

1. 103年度營運目標: 

營業額: 四億二仟萬元 

毛利率:>24% 

EPS:1.8 (稅前) 

2. 103年度營運結果: 

營業額:四億一仟四佰萬元 (成長率11%, 達成率98%) 

毛利率:26.7% 

EPS:1.96 (稅前) (成長率41%, 達成率109%) 

EPS:1.80 (稅後) 

 

2.1 業務行銷: 

103年全球光通訊產業仍是景氣，但主要成長動能仍以中國市場最為熱絡。但經過多年

業務在美加與歐洲地區持續深耕，帶來實際業績的成長，致103年度營業額成長11%，

並新增客戶家數達38家。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營業額 13,569萬 16,571萬 27,112萬 28,052萬 34,561萬 37,289萬 41,403萬 

海外比重 16% 30% 60% 59% 49% 6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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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新客戶 33 57 61 50 39 23 38 

新代理(表) 5 3 2 1 4 0 0 

 

 

2.2 研發： 

2.2.1 智慧型與工規產品已成熟並趨齊全。 

2.2.2 家庭用戶端產品已大量出貨。 

2.2.3 高密度熱插拔產品開發有成並順利大量出貨。 

2.2.4 10G產品除長距離外已導入生產並逐步放量出貨。 

2.2.5 LTE產品包括3G、6G與10G正逐步導入。 

 

 

2.3 製造: 產能、良率、人員效能與工廠紀律皆有明顯改善。 

 

2.4 財務管理：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本公司103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414,031仟元，與上年度營業收入淨額372,724仟元相

較，增加約11.1%；營業淨利50,860仟元，與上年度營業淨利36,105仟元相較，增加

14,755仟元；稅後淨利53,938仟元，與上年度稅後淨利34,774仟元比較，增加19,164

仟元。  

 

2.獲利能力分析 

 

獲利能力分析項目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資產報酬率 5.82% 9.30% 8.64% 11.88% 

股東權益報酬率 6.86% 11.12% 10.65% 14.16%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4.91% 10.29% 12.03% 16.95% 

稅前純益％ 6.67% 10.77% 11.59% 17.98% 

純益率％ 6.28% 9.35% 9.31% 13.03% 

每股稅後盈餘（元） 0.59 1.08 1.16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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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04 年度營運規劃與展望: 

   

  今年光通訊產業預期維持穩定成長趨勢，諸如雲端與4G LTE等應用，仍是目前光通

訊市場透明度最高的主要推動力。 

  隨著這些應用日益成熟，與及各種多樣化的網路平台；諸如線上應用服務、行動手

持裝置，以及 Data Center 的影響，無論是企業亦或是消費者，對於網路的頻寬需求

都變得越來越迫切，這也使得光通訊產業相關設備、產品及技術的未來發展，開始普

遍受到人們所重視。 

  再者，各國紛紛導入光纖網路基礎架構 促成光通訊產業發展,現在已經有不少國家

的廣播、有線電視、光纖導引飛彈、電信網路、公共電話幹線、地域通訊網路、電話

用戶線路、監控／遙控偵測、辦公室資料線路、電腦數據網路、衛星地面台…等，有

關聲音、影像、資料、醫學、國防軍事應用領域方面的基礎系統建設，都已經或計劃

大量採用光通訊來進行布建。因此，大多數人對於光通訊產業發展均傾向持平與樂觀

之態度，這都再再顯現此一產業的未來值得令人期待。 

  因此，展望104年之營業規劃，將延續既定之策略方針前進，從本務實、穩中求勝、

致力於核心技術開發與健康有未來性之生意拓展，以求公司長遠之發展，迎接光纖時

代的來臨。 

 

1. 104年度營運目標: 

營業額:成長率約10%~20% 

毛利率:成長率約1%~4% 

 

 

2. 104年度營運方針: 

依104年度營運目標訂定各部門營運方針如下: 

 

2.1 業務行銷: 

2.1.1 持續提高海外營收比重 

2.1.2 增加新客戶與新產品之銷售比重 

2.1.3 鎖定健康及有未來性之客戶與生意 

2.1.4 區分富士蘋果市場與智利蘋果市場 

 

2.2 研發： 

    2.2.1 加速新產品開發的時效與競爭力 

    2.2.2 持續產品的製程改良與Cost-Down 

    2.2.3 提升核心技術與產品相容性 

    2.2.4 培養研發人才 

 

2.3 製造: 

2.3.1 準時出貨 

2.3.2 持續改善產能、良率與標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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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降低物料成本 

   2.3.4 提高庫存周轉率 

   2.3.5 有效率價動產能 

 

2.4 財務管理： 

2.4.1 避免匯損 

 2.4.2 即時反應庫存跌價損失 

 2.4.3 做好預算控管 

 

2.5 品保： 

 2.5.1 不要把不良物料流入產線 

 2.5.2 不要把不良產品出給客戶 

    

 

 

（四）結語: 

  隨著四網合一(FTTH)、智慧行動寬頻(LTE)與雲端應用(Cloud)的大趨勢所趨，巨量

資料帶來展新的生意模式與商機，而光纖寬頻是支持此一無限商機的終極支柱，光纖

通訊市場已宣告成熟並蓄勢待發。因此，光通訊產業絕對是未來的明星產業!  

  再者，三月份產經消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正研擬修改現行法規，未來對

一定規模以上之新建案，強制要求建商需負責鋪設光纖到府（FTTH）網路；適用的建

物包含公有建築、集合住宅，以及 1000 坪以上商辦大樓，預計最快 6月上路。" 

  因此，新法規實施後，光纖網路如同自來水、用電線路、瓦斯管線一樣，成為建築

物之必備線路，光纖到府將在台灣大步向前走。 

  本公司全體員工應戮力把握此一市場商機，努力不懈，深耕核心技術，確保產品競

爭力，從本務實、穩中求勝、致力於健康有未來性之生意，以求公司長遠之發展，以

期締造更亮眼的營運成績，以此感謝長久以來不斷支持我們的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董事長  陳文宗 謹上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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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表等，經本監察

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照公司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

告書，敬請鑑察。 

此上 

本公司一○四年度股東常會 

                

                          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謝騏安 

      蔣榮霖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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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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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創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三年度盈虧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待彌補虧損   -62,368 

加：一○三年度稅後淨利     53,938 

  一○三年度可分配盈餘             0 

   

 彌補項目：  

期末待彌補虧損    -8,430 

 

備註：本公司帳上尚有累積虧損待彌補，暫無盈餘可資分配。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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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股東會議事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項略 

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

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

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

東會現場發放。 

第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

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

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

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

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

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

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 

第一項略 

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

陳列於公司及其股務代理機

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第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

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

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六

條第一項，修正本條

第二項文字。 

配合發行人募集與

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

一及第六十條之二

之規定，修正本條第

四項文字。 

第六條 

第一、二項略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

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

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

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

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

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第六條 

第一、二項略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

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

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六

條第一項，爰修正本

條第三項內容。 

第七條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

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

過半數之董事參與、至少一席

監察人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

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

第七條 

第一、二項略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

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

席。 

參考英國公司治理

守則 E.2.3.董事長應

妥善安排審計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及提

名委員會參與股東

會以回應股東問題

之規範，並參採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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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

會議事錄。 

上市櫃公司治理評

鑑指標第 6 項(公司

是否於股東常會議

事錄揭露出席之董

事會成員名單)及第

7 項(公司之董事長

及審計委員會成員

(或監察人)是否出席

股東常會)，以及「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六條第二

項，爰修正本條第三

項內容。 

第十三條 

第一至四項略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

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

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

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及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

站。 

第十三條 

第一至四項略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

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

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

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七

條第三項之修正，為

使公司實務作業順

暢，並為條文明確

計，爰修正本條第五

項文字，明訂公司於

股東會召開後當

日，將股東同意、反

對及棄權之結果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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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

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

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

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

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

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

齡、 

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

法 

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

技）、 

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

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

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

員組成。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

理人或其他職員，且宜監察人

中至少須有一人在國內有住

所，以即時發揮監察功能。 

第四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

董事會之整體配置。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

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

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且

宜在國內有住所，以即時發

揮監察功能。 

配合「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二十條第三項有

關董事會多元化之

規定，爰修正本條

第一項內容，並將

原第一、二項之內

容調整為第二、三

項。 

另配合「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第三十七條有

關董事會績效評估

之規定，增訂本條

第四項。 

為條文明確，並遵

循公司法第二百一

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爰修正本條第

五項。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舉，

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查董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

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

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配合「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二十二、四十二

條有關採候選人提

名制選舉董事及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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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監察人候選人之資格條

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

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

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資格條

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審查結

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出任之

董事、監察人。 

 察人之規定，爰修

正本條第一項內

容。 

第十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

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與其當

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

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第十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

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

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參酌「○○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參考範例第

十四條，修正本條

文字，並增訂第二

項有關選舉票之保

存，以資周延。 

 

 


